
作废声明

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纺织服装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(用字第65310
1202400055号)及自由贸易试验区(喀什市区块)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建设项
目(二期)(用字第653101202400043号)的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因项目建
设内容变化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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